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纪 委   ）

榕职院纪〔2013〕12号

关于转发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
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系（部、院）、处室、中心、馆、科、所：

近日，中共中央纪委印发了《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中纪发〔2013〕9号，以下简称《通知》），明确规定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等年货节礼（慰问困难群众职工不在此限）。现将《通知》内容原文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实际，认真学习贯彻，切实抓好2014年元旦春节期间廉洁自律工作。
1.严明纪律要求，确保令行禁止。各单位要加强警示教育，重申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克服麻痹思想。要根据中央纪委通知精神进行全面自查，已经或计划购买年货节礼的要立即纠正，坚决制止以任何理由搞变通。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勤俭节约、移风易俗，以优良党风政风带动民风社风，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佳节。
2.严格监督检查，切实履行职责。各级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纪检委员、学院党风廉政及党务公开监督员要紧密结合新形势和新要求，切实把贯彻落实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规定作为当前作风建设常态监督检查工作的重要内容，采取明察暗访、随机抽查等有力措施，加强对中央纪委通知要求贯彻执行情况的督查。学院财务、审计等部门要结合工作职能，严肃财经纪律，强化审计监督，相关费用不得转嫁摊派，一律不予公款报销。 
3.严肃执行纪律，加强问责追究。院纪委要畅通信访监督渠道，及时发现问题，坚决予以纠正。要认真受理信访举报，快查快办，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顶风违纪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并严厉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确保中央纪委通知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附件：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
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3年12月30日

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3年12月30日印发
附件
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

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

中纪发〔2013〕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纪检组（纪委），中央纪委各派驻纪检组，中央直属机关纪工委，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

元旦、春节将至，遵照中央指示，要继续落实好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四风”。节日期间，公款赠送节礼现象普遍，不正之风易发多发，广大群众反映强烈。现提出如下纪律要求：
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等年货节礼（慰问困难群众职工不在此限）。要严肃财经纪律，强化审计监督，相关费用不准转嫁摊派，一律不予公款报销。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执纪监督，对违纪行为快查快办，严格责任追究，及时通报曝光。深入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必须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不断巩固纠正“四风”成果。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勤俭节约、移风易俗，以优良党风政风带动民风社风，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佳节。

中共中央纪委

2013年11月21日
